[bookmark: _GoBack]代 理 词
尊敬的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本所接受J省S有限公司（简称‘S公司’）的委托，担任S公司诉罗某权合同纠纷案代理人。现根据庭审情况，发表如下代理意见：
1、 S公司没有违反种子生产许可制度，生产主体是被申请人。
S公司为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的挂牌企业，拥有与公司生产经营相关的全部资质。‘陵两优722’的审定编号为国审稻2014005，许可经营范围为J省、H省、G省桂北稻作区、F省北部、Z省中南部。因此，S公司履行了《农作物种子基地生产、收购合同书》第二条之约定，办理了种子生产许可证。
根据《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2016）》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受具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企业书面委托生产其种子的，应当在种子播种前向当地县级农业主管部门备案”，从该条规定可以看出，作为具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S公司是可以委托被申请人生产种子的，并且，被申请人有到A县农业主管部门备案的义务。本案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之间采用的是‘公司加农户或合作社’的生产模式，这是符合种子法律法规的。
被申请人称，‘本案种子生产主体只能是S公司，不是答辩人罗某权’，混淆了‘持证企业是S公司’和‘大规模生产稻种由罗某权进行’的概念，种子生产实行许可证制度并不意味持证企业必须到田间劳作。S公司作为科技型企业，主要从事优质稻种的研发和培育，在亲本种子基础上的进行大批量的稻种种植是完全可以委托农户或合作社来完成的，这并不是一项十分复杂、具有高技术含量的工作，被申请人及种植户等完全可以胜任，事实上，被申请人从事稻种的生产已经很多年了。
2、 本案的法律关系类型及其权义之关系。
本案的甲方为委托方，乙方为受托方，具有《合同法》中的委托合同的特点，这也是种子法律法规的要求，即农户或合作社只有接受具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企业委托才可以生产种子，但是，本案法律关系又不完全属于委托合同关系，因为被申请人赚取的并不是代理费，另外，根据双方签订的合同之约定，被申请人是要承担一定的生产风险的，故其是独立的生产主体。
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双方签订的合同名称为《农作物种子基地生产、收购合同书》，从合同名称和合同条款来看，双方不但存在委托生产关系，而且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因此，双方属于复合法律关系。
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不属于代理关系，因为代理权的授予为单方行为，仅依被代理人的授权即可使代理关系成立；而委托合同的订立是双方行为，须经受托人承诺，本案的双方之间是存在合同关系的，故不适用《民法通则》第63条第2款之规定。
被申请人提交了F省H有限公司和刘某光之间签订的《杂交水稻种子生产合同》，并申请了刘某光出庭作证，至此，申请人才知道被申请人并没有认真履行《农作物种子基地生产、收购合同书》第三条约定之义务：“乙方负责制种面积的落实，组织生产，技术指导和种子收购等具体事项”，而是将相关事务全部转委托给刘某光（姑且认为F省H有限公司和罗某权系同一主体），被申请人自己就是个‘甩手掌柜’，这是极不负责的行为。申请人是基于对被申请人的组织能力、协调能力、技术水平的了解，才和其签订合同的。设想，如果被申请人自己出面积极组织、协调、监督种植户，基于被申请人和种植户之间的信赖和信息的及时掌握，种植户根本就不会将种子高价出卖给第三方！
根据《合同法》第四百条之规定：“受托人应当亲自处理委托事务。经委托人同意，受托人可以转委托。转委托经同意的，委托人可以就委托事务直接指示转委托的第三人，受托人仅就第三人的选任及其对第三人的指示承担责任。转委托未经同意的，受托人应当对转委托的第三人的行为承担责任，但在紧急情况下受托人为维护委托人的利益需要转委托的除外”，综合本案事实，结合法条之规定，被申请人未经申请人同意，将相关事务转托他人，对申请人造成严重经济损失，属于非法转委托，应承担赔偿责任。
3、 双方签订的《农作物种子基地生产、收购合同书》不属于格式合同。
1、 《农作物种子基地生产、收购合同书》条款中不存在加重被申请人责任，排除被申请人权利的情形。
《农作物种子基地生产、收购合同书》规定的被申请人义务属于种植方的基本义务，并不存在加重被申请人责任，排除被申请人权利之情形。
2、《农作物种子基地生产、收购合同书》条文不需要解释。
被申请人认为，《农作物种子基地生产、收购合同书》第八.4条存在歧义。本代理人认为，该条表达十分清晰，明确，根本就不需要解释。该条表述为——“收种数量：实际收购数量以双方预约生产数量为准”，即被申请人必须交付双方预约的20万斤种子，之所以这样约定，因为申请人和经销商之间也是按照合同约定的种子数额进行交付的，如果达不到预约的标准，申请人也必须对经销商承担违约责任。
3、 被申请人不属于弱势一方，双方权利义务对等。
被申请人作为经验丰富的种子生产主体，对合同约定的内容是充分了解的，对自己的权利义务完全有能力加以权衡和考虑。庭审过程中，被申请人称，是S公司求他合作的，他本来是不愿意种植的，也就是说，双方签订合同过程中，被申请人是有话语权和主动权的，而且合同履行地就在A县，根本就不属于弱势一方。
从权义对等性来看，如果被申请人交付20万公斤稻种，即使滞销，申请人也必须进行收购，风险对申请人是同样存在的。
至于庭审过程中，被申请人反复提到，每亩500斤稻种数额过高，并以此认为是双方权利义务不对等，是不公平的。本代理人认为，这不符合事实，从技术上来讲，每亩500斤产量是现实可行的，退一步说，至少四百斤亩产是有保障的，不至于如被申请人所称，亩产只有209斤！事实上，在操作过程中，种植户是通过扩大种植面积的方式来完成合同定额任务的，被申请人事实上落实的也不只是526亩，刘某光只是其非法转委托的受托人之一，还有其他的受托人，正是由于这部分受托人非法转卖种子给第三人非法经营，才造成被申请人违约。
被申请人的利益到底如何？是否公平？其答辩称，其仅仅赚取了0.7元！这和赔偿相差太大。本代理人认为，如果被申请人不是转委托，没有刘某光这样的‘二包头’赚取一道差价，而是自己亲自落实种植户，被申请人的利润会非常丰厚。即使非法转委托，如果种植户没有私自高价出售种子的话，被申请人的收益应这样计算：400000斤*0.7=280000元，这种情况下，被申请人将诸如落实面积、协调农户、技术指导等委托给刘某光等，其收益远超付出，被申请人其实就是‘卖单’，如此轻松的赚取20多万元，这到底是对谁的不公平！
四、被申请人的违约并非申请人没有提供足够的亲本种子所致
《农作物种子基地生产、收购合同书》第二条规定，亲本种子是被申请人向申请人购买，而不是申请人给多少被申请人就种多少。
从时间上来梳理，具体如下：
（1） 2016年5月5日，申请人和被申请人签订《农作物种子基地生产、收购合同书》。
（2） 2016年6月8日，被申请人和刘某光签订《杂交水稻种子生产合同》。
（3） 2016年6月11日，申请人提供亲本种子。
从被申请人和刘某光签订《杂交水稻种子生产合同》来看，双方也只约定了500亩！而且，还包括金建公司要求种植的在内，根本就不是《农作物种子基地生产、收购合同书》约定的800亩！庭审过程中，被申请人也承认和申请人通过电话，说落实不了面积，要求按照上报种植面积发送亲本种子，被申请人的表述构成自认。
综上，是被申请人没有积极落实种植面积，申请人才提供了600亩的亲本种子，而不是申请人只提供了600亩的亲本种子，所以被申请人才只落实526亩面积，从上述行为时间的先后完全可以看出相关事实的因果关系，另外，被申请人在答辩状第3页第十部分称：“答辩人罗某权有部分结余亲本种子”，本代理人认为，这也应该构成被申请人的自认。
4、 本案不适用不可抗力
被申请人辩称，亩产达不到500斤系不可抗力所致，但只是笼统的提到气候问题，并主观臆测可能是亲本质量问题，农户生产技术问题，认为这也属于不可抗力。本代理人认为，本案不适用不可抗力，理由如下：
1、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条之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当事人迟延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能免除责任。
本法所称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农户的生产技术问题本身就属于被申请人技术指导的义务范围，并不属于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至于其主观臆测亲本种子问题，更是毫无道理，被申请人可以根据合同第十四条之约定，申请有资质的种子检测机构进行技术质量仲裁。
又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八条之规定：“当事人一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应当及时通知对方，以减轻可能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并应当在合理期限内提供证明”。被申请人自始至终都没有提出这方面的通知和证明，倒是在2016年11月份左右，被申请人亲自到了S公司见彭某生董事长，称种子被种植户转卖给第三方，要求S公司对其仲裁，被申请人再将种植户追加到仲裁程序之中。
庭审过程中，被申请人辩称，稻种产量低是因为受到台风‘风暴’影响，这也是不符合事实的，经查，台风大风影响范围为F省沿海，大暴雨集中在F省东部，而安宁在F省西北部。F省安宁为中国稻种基地的核心区，F省台风频繁，如果安宁受台风影响巨大，国家是不可能将其设置为中国稻种基地的核心区的。
退一步讲，即使A县受到台风影响，也不至于对被申请人的生产造成重大损失，按照生长周期，稻种在2016年8月底，9月初扬花期就结束了，而台风‘风暴’是在9月底产生。台风‘风暴’不会造成减产。
5、 申请人没有租借种子生产许可证
《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多个法律条文都提到‘委托生产’，这表明，《农作物种子基地生产、收购合同书》约定的生产形式是有法律依据的。申请人提供亲本种子，并不仅仅只是提供种子生产许可证，这才是最具有技术含量的环节，所谓租借许可证，是指仅仅提供许可证而已。如果被申请人认为构成租借许可证，完全可以向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进行控告，被申请人代理人是无权对相关行为进行定性的！
6、 刘某光和林某良不属于证人
庭审过程中，被申请人申请刘林二人作为证人出庭，本代理人认为，刘某光为非法转委托的受托方，他本人和被申请人签有《杂交水稻种子生产合同》，为另一法律关系的主体，其可以向被申请人主张相关权利，申请人并没有拖欠刘任何款项。
林某良为刘某光组织的种植户，非法转卖稻种给第三方，和本案存在利害关系。申请人如果查知非法收购稻种的第三人，必将向相关部门以非法经营罪进行控告，林某良等种植户和此也有关联。
7、 F省H有限公司和被申请人不是同一主体。
被申请人提供了刘某光和F省H有限公司签订的《杂交水稻种子生产合同》，本代理人认为，这和本案没有关联性，该份合同还提到了‘金键’二字，法律关系模糊，即使被申请人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但被申请人和S公司签订的合同是以自然人身份签订的，于法律关系而言，这是不同的主体。
综上，本代理人认为，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之间的合同有效，应受到法律保护，被申请人应该对申请人的损失进行赔偿，恳请仲裁庭支持申请人的仲裁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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